
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壹、預備會議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 5 樓會議室 

出席：詳如會議簽到簿  

列席：詳如會議簽到簿                             

主持人：議長劉陳昭玲                       記錄：康祐鈞  

壹、主席致詞：（略） 

貳、各組室業務報告（詳會議資料）：(略) 

叁、討論提案： 

一、案由：本會第 19 屆第 5 次定期會縣政總質詢第一輪議員發言 

順序(每位議員 40 分鐘），以抽籤方式排定，或是以討

論方式決定，請公決案。 

         決議：經議員以抽籤方式決定總質詢順序如附件。 

二、案由：請推舉一席議員擔任本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

組委員，請討論案。 

      決議：由藍凱元議員擔任。 

三、案由：請推舉一席議員擔任本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委員，請討論案。  

    決議：由胡松榮議員擔任。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4 時 17 分 

 

 

 

 



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 次定期會縣政總質詢發言順序表(110.8.4 修正) 

 上                           午 

09:30—10:10  10:20—11:00  11:10—11:50 

8月2日 一 1.胡松榮議員 休
息
十
分
鐘 

2.藍凱元議員 休
息
十
分
鐘 

3.蔡清續議員 

8月3日 二 4.蘇陳綉色議員 5.張再興議員 6.宋昀芝議員 

8月4日 三 7.許育愷議員 8.魏長源議員 9.陳振中議員 

8月5日 四 10.呂光宇議員 11.呂黃春金議員 12.歐中議員 

8月6日 五 13.陳慧玲議員 14.李添進議員 15.陳海山議員 

8月12日 四 
16.陳佩真議員 

(望安地方考察) 
17.夏晨榮議員 
(望安地方考察) 

18.陳雙全副議長 
(望安地方考察) 

8月13日 五 

第一審查委員會： 

09:30-09:50呂光宇議員 

09:50-10:10陳慧玲議員 

10:10-10:30召集人許育愷議員 

休
息
十
分
鐘 

第二審查委員會： 
10:40-11:00胡松榮議員 

11:00-11:20呂黃春金議員 

11:20-11:40召集人宋昀芝議員 

11:40-12:00陳雙全副議長 

8月16日 一 

第三審查委員會： 
09:30-09:50歐中議員 

09:50-10:10張再興議員 

10:10-10:30李添進議員 

10:30-10:50召集人陳振中議員 

第四審查委員會： 
11:00-11:20藍凱元議員 

11:20-11:40蘇陳綉色議員 

11:40-12:00陳佩真議員 

12:00-12:20召集人夏晨榮議員 

8月17日 二 

第五審查委員會： 
09:30-09:50陳海山議員 

09:50-10:10魏長源議員 

10:10-10:30召集人蔡清續議員 

議長總結 
10:40-11:40 

備  註 議員總質詢先後順序，經議長核准可異動之。 

時 間 

姓 

名  星 

    期 
日 

 期 



貳、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蔡怡君 陳祖華 張秀芳 

甲、報告事項 

一、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1次會議開 

    幕、縣長施政總報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劉陳議長昭玲致開幕詞（另載）。 

三、賴縣長峰偉施政總報告（另載）。 

散會：中午 12 時 8 分 

 



叁、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民政處長 許智富  社會處長 陳寶緞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康祐鈞 張美芬 蘇世和 

甲、報告事項 

一、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2次會議民

政處、社會處業務報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 民政處業務報告（略）。 

三、 社會處業務報告（略）。 

乙、決定事項 

大會主席劉陳議長昭玲宣布： 

原排定 7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第 3 次會議原訂「教育處、文化局業務

報告」，變更為專案報告：「因應疫情警戒降級入境澎湖快篩之對策」；7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原訂「人民請願案」議程，變更為第 8 次會議「教

育處、文化局業務報告」。(大會通過) 
 

散會：中午 12 時 9 分 

 

 



肆、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謝瑞妙 翁女媖 蔡卓彤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3次會議專案報

告：因應疫情警戒降級入境澎湖快篩之對策，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專案報告 

賴縣長峰偉蒞會進行「因應疫情警戒降級入境澎湖快篩之對策」專案報

告。 

 



決議事項：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即將於今日下午宣布 7 月 27 日起警戒降為二級的鬆

綁做法與指引，請縣府再併同今日議員發言的建議事項，儘速公布縣府

因應方案與做法，以利民眾遵循。 

 

散會：上午 11 時 52 分 

 

 

 

 

 

 

 

 

 

 

 

 

 

 

 

 

 



伍、第 4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建設處長 蔡淇賢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副議長 陳雙全                記錄：吳政中 陳祖華 張秀芳 

甲、報告事項 

一、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4次會議建 

    設處、工務處業務報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建設處業務報告(略)。 

三、工務處業務報告(略)。 

散會：中午 12 時 6 分 

 

 

 

 

 

 

 

 

 

 



陸、第 5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民政處長 許智富 消防局長 許文光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副議長 陳雙全                記錄：蔡怡君 張美芬 蘇世和 

甲、報告事項 

一、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5次會議專

案報告、消防局、稅務局業務報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為應本會議員質詢縣政需要，澎湖縣政府擇派民政處許智富處長列

席「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執行情形」專案報告（略）。 

三、消防局業務報告（略）。 

四、稅務局業務報告（略）。 

 

散會：上午 11 時 31 分 

 

 

 

 

 



柒、第 6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副議長 陳雙全               記錄：康祐鈞 翁女媖 蔡卓彤 

甲、報告事項 

一、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6次會議環

保局、農漁局業務報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環保局業務報告（略）。 

三、農漁局業務報告（含：澎湖縣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略）。 

散會：下午 5 時 29 分 

 

 

 

 

 

 

 

 

 



捌、第 7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議員 歐中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民政處長 許智富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謝瑞妙 陳祖華 張秀芳  

甲、報告事項 

一、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7次會議專

案報告、警察局業務報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為應本會議員質詢縣政需要，澎湖縣政府擇派民政處許智富處長列

席「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執行情形」專案報告（略）。 

三、警察局業務報告（略）。 

散會：上午 10 時 58 分 

 

 

 

 

 

 

 

 

 



玖、第 8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議員 藍凱元 陳海山 蘇陳綉色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教育處長 蘇啟昌  文化局長 王國裕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蔡怡君 陳祖華 張秀芳 

甲、報告事項 

一、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8次會議專

案報告、教育處、文化局業務報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 教育處業務報告（略）。 

三、 文化局業務報告（略）。 

 

散會：下午 5 時 28 分 

 

 

 

 

 

 

 

 



拾、第 9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議員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列席：財政處長 鄭嘉薇  主計處長 劉梅滿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副議長 陳雙全                記錄：吳政中 張美芬 蔡卓彤 

甲、報告事項 

一、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9次會議財  

政處、主計處業務報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財政處業務報告（略）。 

三、主計處業務報告（略）。 

散會：上午 11 時 37 分 

 

 

 

 

 

 

 

 

 



拾壹、第 10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30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陳海山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旅遊處長 陳美齡  車船處長 賴淨明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康祐鈞 張美芬 蘇世和 

甲、報告事項 

一、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10 次會議旅 

    遊處、車船處業務報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旅遊處業務報告(略)。 

三、車船處業務報告 (略)。 

散會：下午 5 時 18 分 

 

 

 

 

 

 

 

 

 

 

 



拾貳、第 11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行政處長 陳其育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康祐鈞 陳祖華 張秀芳 

甲、報告事項 

一、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11 次會議    

    行政處、人事處、政風處業務報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行政處業務報告（略）。 

三、人事處業務報告（略）。 

四、政風處業務報告（略）。 

散會：上午 11 時 56 分 

 

 

 

 

 

 

 

 

 



拾叁、第 12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議員 歐中 陳海山 蘇陳綉色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衛生局長 蕭靜蓉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謝瑞妙 張美芬 蘇世和 

甲、報告事項 

一、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12次會議衛 

    生局業務報告，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衛生局業務報告(略)。 

散會：下午 4 時 58 分 

 

 

 

 

 

 

 

 

 

 

 

 



拾肆、第 13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議員 藍凱元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吳政中 陳祖華 蔡卓彤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13次會議縣政總

質詢，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質詢事項 

縣政總質詢（胡松榮議員、藍凱元議員、蔡清續議員，另載）。 

 

散會：中午 12 時 9 分 



拾伍、第 14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蔡怡君 翁女媖 張秀芳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14 次會議審查 

議案，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審議事項 

澎湖縣政府提議事項： 

第 1 案 ：為本縣 110 年度總預算案第 1次追加(減)預算案。（一讀通

過、進行二讀） 

散會：下午 4 時 39 分 



拾陸、第 15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藍凱元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康祐鈞 張美芬 蘇世和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15次會議縣政總

質詢，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質詢事項 

縣政總質詢（蘇陳綉色議員、張再興議員、宋昀芝議員，另載）。      

散會：上午 11 時 59 分 

 



拾柒、第 16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議員 歐中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謝瑞妙 翁女媖 蔡卓彤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16次會議審查議 

案，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審議事項 

澎湖縣政府提議事項： 

第 2 案 ：擬修正「澎湖縣海上平台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草案。(一

讀通過、進行二讀) 

第 3 案 ：擬讓售馬公段 1508、1508-2 地號縣有土地，並訂定執行處



分期間為 3年案。 

第 4 案 ：擬分割國縣共有土地馬公市馬公段 1868-8、1868-10、

1868-23 地號，並訂定執行處分期間為 3 年案。 

第 5 案 ：擬標售馬公市海堤段 1006 地號部分縣有土地(暫編地號

06-A001)，並訂定執行處分期間為 3 年案。 

第 6 案 ：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菊島福園停柩室新設採光罩工

程」案，經費新臺幣 1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0 元、縣籌

款：100 萬元）。 

第 7 案 ：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菊島福園周遭環境改善工程」

案，經費新臺幣 2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0元、縣籌款：

200 萬元）。 

第 8 案 ：請惠予同意墊付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公有市場設施改善

案，經費新臺幣 457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457 萬元、縣配

合款：0元）。 

第 9 案 ：請惠予同意墊付内政部補助本府辦理「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

營造計畫」政策引導型第二階段補助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1,45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1,305 萬元、縣配合款：145

萬元）。 

第 10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輔導本縣未登記工廠委託服務

案，經費新臺幣 2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0元、縣籌款：

200 萬元）。 

第 11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補助馬公市公所辦理本縣馬公市北辰

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案，經費新臺幣 66

萬 7,100 元整（中央補助款：0 元、縣籌款：66 萬 7,100

元）。 

第 12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府辦理「國有不動產提

供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收益」案，經費新臺幣 19 萬

8,602 元整（中央補助款：19 萬 8,602 元、縣配合款：0 元） 。 



丙、決定事項 

大會主席劉陳議長宣布： 

110 年 8 月 9日(星期一)上午第 21 次會議原訂「縣政總質詢」，變更為

「地方考察」，下午第 22 次會議原訂「審查議案」，變更為「地方考察」；

110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原訂「地方考察」，變更為「縣政總質詢」。

(大會通過) 

 

散會：下午 4 時 51 分 

 

 

 

 

 

 

 

 

 

 

 

 

 

 

 

 

 

 

 

 

 

 

 

 

 

 

 



拾捌、第 17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議員 歐中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吳政中 陳祖華 張秀芳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17次會議縣政總

質詢，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質詢事項 

縣政總質詢（許育愷議員、魏長源議員、陳振中議員，另載）。 

 

散會：中午 12 時 2 分 

 



拾玖、第 18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蔡怡君 張美芬 蘇世和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18次會議縣政總

質詢，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質詢事項 

縣政總質詢（呂光宇議員、呂黃春金議員、歐中議員，另載）。 

 

散會：中午 12 時 2 分 

 



貳拾、第 19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藍凱元 陳海山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記錄：康祐鈞 翁女媖 蔡卓彤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 19 屆第 5次定期會第 19 次會議審查議 

案，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審議事項 

澎湖縣政府提議事項： 

第 13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臨時直排輪練習場地興建工程」

(含規劃設計監造)案，經費新臺幣 41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0 元、縣籌款：410 萬元）。 

第 14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縣辦理「推

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案，經費新台幣 2 億 8,192 萬 2,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2 億 8,192 萬 2,000 元 、縣配合款：0

元）。 

第 15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

政部)2.0」第一次競爭型補助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1,585 萬

2,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1,395 萬元、縣配合款：190 萬

2,000 元）。 

第 16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航港局補助本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

海洋觀光計畫-「澎湖縣各交通船碼頭基礎設施建置及修繕

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5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490 萬元、

縣配合款：10 萬元）。 

第 17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辦理「110

年沙港中漁港航道疏浚工程(不含設計)」案，經費新臺幣 394

萬 9,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276 萬 4,300 元、縣配合款：

118 萬 4,700 元）。 

第 18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內政部辦理本縣「海堤段北側及紫微宮旁 8

米計畫道路開闢工程」案，經費新臺幣 150 萬元整(中央補

助款：0元、縣配合款：150 萬元）。 

第 19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 110 年補助公共車船管理處營運虧

損款案，經費新臺幣 1,7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0 元、縣籌

款：1,700 萬元）。 

第 20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核定補助「澎湖縣白沙之星交通船汰

舊換新綜合規劃」案，經費新臺幣 855 萬 7,450 元整（中央
補助款：0 元、縣籌款：855 萬 7,450 元）。 

第 21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 110 年補助公共車船管理處設籍望

安、七美居民免費乘船費案，經費新臺幣 859 萬 7,000 元整

（中央補助款：0 元、縣籌款：859 萬 7,000 元）。 



第 22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補助本府辦理「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

設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292 萬 8,500 元（中央補助款：275

萬元、縣配合款：17 萬 8,500 元）。 

第 23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航港局補助本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

海洋觀光計畫補助工作計畫書-澎湖縣白沙鄉岐頭漁港港區

利用整體評估規劃案」，經費新臺幣 150 萬元整(中央補助

款：150 萬元、縣配合款：0元)。 

第 24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公路

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及服務評鑑」

案，經費新臺幣 4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34 萬元、縣配合

款：6萬元）。 

第 25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協助經濟弱勢家

庭脫困服務-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個案管理計畫

-理財教育」案，經費新臺幣 9 萬 4,6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9 萬 4,600 元、縣配合款：0元）。 

第 26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

福據點計畫(本縣七美鄉多功能長照服務據點興建工程第 1

次變更設計)」案，經費新臺幣 272 萬 3,489 元整(中央補助

款：0元、縣籌款：272 萬 3,489 元)。 

 

散會：下午 4 時 43 分 

 

 

 

 

 

 

 

 

 



貳拾壹、第 20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副議長 陳雙全                記錄：謝瑞妙 陳祖華 張秀芳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20次會議縣政總

質詢，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質詢事項 

縣政總質詢（陳慧玲議員、李添進議員、陳海山議員，另載） 

散會：上午 11 時 59 分 

 

 



貳拾貳、第 21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胡松榮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李添進 

           夏晨榮           

列席：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吳政中 張美芬 蘇世和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21次會議審查議 

案，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審議事項 

澎湖縣政府提議事項： 

第 27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

「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6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479 萬 9,000 元、縣配合款：120 萬

1,000 元）。  



第 28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向海致敬-第二類漁港暫置區廢棄物處理補助計

畫」案，經費新臺幣 2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180 萬元、

縣配合款：20 萬元）。 

第 29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

「遊蕩犬管理精進措施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167 萬 3,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158 萬元、縣配合款：9 萬 3,000 元）。 

第 30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澎湖縣小型動物焚化爐增建圍牆

及焚化爐鐵皮屋彩繪」案，經費新臺幣 103 萬元整（中央補

助款：0元、縣籌款：103 萬元）。 

第 31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海洋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七美海島

三生規劃示範島嶼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100 萬元整（中央

補助款：100 萬元、縣配合款：0 元、七美鄉公所配合款：

12 萬元）。 

第 32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

「強化偶蹄類草食動物牛結核病檢驗標識及保定工作」案，

經費新臺幣 12 萬 4,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11 萬 1,000 元、

縣配合款：1萬 3,000 元）。 

第 33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補助本府辦理「110 年度澎湖縣保護區及自然地景經營管理

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9 萬 4,800 元整（中央補助款：0 元、

縣配合款：9萬 4,800 元）。 

第 34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補助本縣農會辦理「澎湖縣農會農畜產

品集貨倉儲加工處理場整修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860 萬元

整（中央補助款：0 元、縣籌款：860 萬元）。 

 

散會：下午 3 時 58 分 

 



貳拾叁、地方考察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地點：篤行十村時光迴廊及金龍頭灣區與情人道、觀音亭水域運動園區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記錄：蔡怡君 翁女媖 

甲、 考察縣政重大建設 

考察篤行十村時光迴廊及金龍頭灣區與情人道、觀音亭水域運動園區。 

乙、 縣政重大建設考察紀錄 

另載。 

 

 

 

 

 



貳拾肆、地方考察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雙湖園水資源回收中心、馬公山水濱海綠廊商圈、澎湖生活博物

館兒童探索區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藍凱元 陳海山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記錄：康祐鈞 張美芬 

甲、 考察縣政重大建設 

考察雙湖園水資源回收中心、馬公山水濱海綠廊商圈、澎湖生活博物館

兒童探索區。 

乙、 縣政重大建設考察紀錄 

另載。 

 



貳拾伍、地方考察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點：湖西林投觀光產業專區 BOT 案現址、湖西龍門海廢環保藝術園區

及閉鎖陣地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記錄：謝瑞妙 陳祖華 

甲、 考察縣政重大建設 

考察湖西林投觀光產業專區 BOT 案現址、湖西龍門海廢環保藝術園區及

閉鎖陣地。 

乙、 縣政重大建設考察紀錄 

另載。 

 



貳拾陸、地方考察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湖西鼎灣享居社福養生園區、馬公案山社會住宅預定地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藍凱元 蘇陳綉色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記錄：吳政中 翁女媖 

甲、 考察縣政重大建設 

考察湖西鼎灣享居社福養生園區、馬公案山社會住宅預定地。 

乙、 縣政重大建設考察紀錄 

另載。 

 

 

 

 

 

 



貳拾柒、地方考察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白沙國中與赤崁國小地下停車場預定地、白沙國中多功能體育館

新建工程、後寮天堂路遊憩設施整建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記錄：蔡怡君 陳祖華 

甲、 考察縣政重大建設 

考察白沙國中與赤崁國小地下停車場預定地、白沙國中多功能體育館新

建工程、後寮天堂路遊憩設施整建。 

乙、 縣政重大建設考察紀錄 

另載。 

 



貳拾捌、地方考察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西嶼牛心山地景營造、西嶼外垵三仙塔(外垵漁火水岸景觀建置)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議員 張再興 蘇陳綉色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記錄：康祐鈞 張美芬 

甲、 考察縣政重大建設 

考察西嶼牛心山地景營造、西嶼外垵三仙塔(外垵漁火水岸景觀建置)。 

乙、 縣政重大建設考察紀錄 

另載。 

 

 

 

 

 

 



貳拾玖、第 22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 30 分 

地點：望安鄉(花嶼、東嶼坪、西嶼坪、東吉)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李添進 陳佩真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政風處長 邱盛林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記錄：謝瑞妙 翁女媖 

甲、質詢事項 

縣政總質詢(陳佩真議員、夏晨榮議員、陳雙全副議長聯合地方考察，

考察望安鄉花嶼、東嶼坪、西嶼坪、東吉，另載)。 

 

 

 

 

 

 

 



叁拾、地方考察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地點：望安鄉(花嶼、東嶼坪、西嶼坪、東吉)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藍凱元 陳海山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魏長源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政風處長 邱盛林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記錄：謝瑞妙 翁女媖 

甲、 考察縣政重大建設 

縣政總質詢(陳佩真議員、夏晨榮議員、陳雙全副議長聯合地方考察，

考察望安鄉花嶼、東嶼坪、西嶼坪、東吉)。 

乙、 縣政重大建設考察紀錄 

另載（併同第 22 次會議紀錄縣政總質詢)。 

 

 

 

 

 



叁拾壹、第 23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藍凱元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陳佩真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記錄：蔡怡君 張美芬 蘇世和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23次會議縣政總

質詢，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質詢事項 

縣政總質詢（第一審查委員會呂光宇議員、陳慧玲議員、召集人許育愷

議員、第二審查委員會陳雙全副議長、呂黃春金議員、召集人宋昀芝議

員、胡松榮議員，另載）。 

散會：中午 12 時 7 分 

 



叁拾貳、第 24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記錄：康祐鈞 翁女媖 蔡卓彤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24次會議審查議

案，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審議事項 

第 35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文化部補助本府辦理「當文創遇見美學-澎

湖文化創意論壇」案，經費新臺幣 2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180 萬元、縣配合款：20 萬元）。 

第 36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110 年澎湖縣文化園

區廣場風華再現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1,000 萬元整(中央



補助款：900 萬元、縣配合款：100 萬元）。 

第 37 案：財團法人澎湖縣文化基金會 109 年度決算書。 

第 38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公

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第 1 波)-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汰

舊換新案，經費新臺幣 4,219 萬 6,3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3,068 萬 3,000 元、縣配合款：1,151 萬 3,300 元）。 

第 39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公

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第 1 波申請計畫「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

虧損補貼-既有路線（110PHC01)」案，經費新臺幣 2,66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2,660 萬元、縣配合款：0 元）。 

第 40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公

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構建候車亭 2 座」案，經費新臺

幣 86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50 萬元、縣配合款：36 萬元）。 

第 41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吉貝漁港航道浚深工程(不含設計)」案，經費新臺

幣 6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420 萬元、縣配合款：180 萬

元）。 

散會：下午 4 時 35 分 

 

 

 

 

 

 

 

 



叁拾叁、第 25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陳雙全    記錄：謝瑞妙 陳祖華 張秀芳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25次會議縣政總

質詢，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質詢事項 

縣政總質詢(第三審查委員會歐中議員、張再興議員、李添進議員、

召集人陳振中議員、第四審查委員會藍凱元議員、蘇陳綉色議員、陳佩

真議員、召集人夏晨榮議員，另載)。 

 

散會：中午 12 時 33 分 



叁拾肆、第 26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議員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吳政中 張美芬 蘇世和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26次會議審查議

案，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審議事項 

審查議案。 

散會：下午 4 時 18 分 

 

 



叁拾伍、第 27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縣    長 賴峰偉  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蔡怡君 翁女媖 蔡卓彤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27次會議縣政總

質詢，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質詢事項 

縣政總質詢(第五審查委員會陳海山議員、魏長源議員、召集人蔡清續

議員、議長總結，另載)。 

散會：上午 11 時 21 分 



叁拾陸、第 28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陳海山 蘇陳綉色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康祐鈞 陳祖華 張秀芳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28次會議審查議

案，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審議事項 

審查議案。 

散會：下午 4 時 53 分 

 

 



叁拾叁、第 29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副議長 陳雙全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魏長源 

           李添進 陳佩真              

列席：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謝瑞妙 張美芬 蘇世和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29次會議審查議 

案，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審議事項 

審查議案。 

丙、 主席裁示事項（新冠肺炎疫情） 

一、重視地方經濟固然重要，但守護照顧鄉親健康生命也很重要，故入

境澎湖時，做好邊境管制考量下，未接種疫苗一劑或接種疫苗未達



14 日者，需持有三日快篩或核酸檢驗陰性證明，方得入境，並由

縣府於機場、港口查驗。 

二、請縣府會同本縣旅行同業公會、旅館同業公會召開協調會議，就接

團防護能力配套措施，尋求高度共識與做法，力求在絕對安全的前

提下，歡迎遊客前來澎湖旅遊，好讓民生經濟與澎湖防疫工作求取

一個平衡所在。 

三、有關本縣餐廳取消內用隔板及 1.5 公尺間距解除防疫等相關措施，

除請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36 條、第 37 條第 1項第 6款等規定公告之

外，為求妥適，也請縣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條第 2 項第 1款規定，

將執行計劃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衛福部備查，以符合權責並完備法律

程序。 

 

散會：上午 11 時 44 分 

 

 

 

 

 

 

 

 

 

 

 

 

 

 

 

 

 

 

 

 



叁拾肆、第 30 次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10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長 劉陳昭玲                  

      議員 歐中 藍凱元 陳海山 張再興 蘇陳綉色 呂光宇  

           胡松榮 陳慧玲 呂黃春金 陳振中 許育愷 蔡清續 

           宋昀芝 李添進 陳佩真 夏晨榮              

列席：副 縣 長 洪慶鷲  秘 書 長 盧春田  民政處長 許智富 

      財政處長 鄭嘉薇  建設處長 蔡淇賢  教育處長 蘇啟昌 

      工務處長 薛文堂  旅遊處長 陳美齡  社會處長 陳寶緞 

      人事處長 陳榮雄  政風處長 邱盛林  主計處長 劉梅滿 

      行政處長 陳其育  警察局長 劉鴻烈  消防局長 許文光 

      衛生局長 蕭靜蓉  環保局長 陳高樑  農漁局長 胡流宗 

      文化局長 王國裕  車船處長 賴淨明  稅務局長 林宏城代理 

      本會秘書長 廖英賢  法制室主任 吳泰平  議事組主任 趙在福 

主席：議長 劉陳昭玲                 記錄：蔡怡君 陳秀琳 蔡卓彤 

甲、報告事項 

廖秘書長英賢報告澎湖縣議會第19屆第5次定期會第30次會議審查議 

案、議員提案、閉幕，出席議員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乙、審議事項 

澎湖縣政府提議事項： 

第 1 案 ：為本縣 110 年度總預算案第 1次追加(減)預算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2 案 ：擬修正「澎湖縣海上平台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草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3 案 ：擬讓售馬公段 1508、1508-2 地號縣有土地，並訂定執行處

分期間為 3年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4 案 ：擬分割國縣共有土地馬公市馬公段 1868-8、1868-10、

1868-23 地號，並訂定執行處分期間為 3 年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5 案 ：擬標售馬公市海堤段 1006 地號部分縣有土地(暫編地號

06-A001)，並訂定執行處分期間為 3 年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6 案 ：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菊島福園停柩室新設採光罩工

程」案，經費新臺幣 1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0 元、縣籌

款：100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7 案 ：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菊島福園周遭環境改善工程」

案，經費新臺幣 2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0元、縣籌款：

200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8 案 ：請惠予同意墊付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公有市場設施改善

案，經費新臺幣 457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457 萬元、縣配

合款：0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9 案 ：請惠予同意墊付内政部補助本府辦理「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

營造計畫」政策引導型第二階段補助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1,45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1,305 萬元、縣配合款：145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10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輔導本縣未登記工廠委託服務

案，經費新臺幣 2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0元、縣籌款：

200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11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補助馬公市公所辦理本縣馬公市北辰

公有零售市場建築物耐震能力評估檢查案，經費新臺幣 66

萬 7,100 元整（中央補助款：0 元、縣籌款：66 萬 7,10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12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本府辦理「國有不動產提

供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收益」案，經費新臺幣 19 萬

8,602 元整（中央補助款：19 萬 8,602 元、縣配合款：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13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臨時直排輪練習場地興建工程」

(含規劃設計監造)案，經費新臺幣 410 萬元整（中央補助

款：0元、縣籌款：410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14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縣辦理「推

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案，經費新台幣 2 億 8,192 萬

2,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2 億 8,192 萬 2,000 元 、縣配合

款：0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15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提升道路品質計畫

(內政部)2.0」第一次競爭型補助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1,585

萬 2,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1,395 萬元、縣配合款：190

萬 2,00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16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航港局補助本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

海洋觀光計畫-「澎湖縣各交通船碼頭基礎設施建置及修繕

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5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490 萬元、

縣配合款：10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17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沙港中漁港航道疏浚工程(不含設計)」案，經費新

臺幣 394 萬 9,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276 萬 4,300 元、縣

配合款：118 萬 4,70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18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內政部辦理本縣「海堤段北側及紫微宮旁 8

米計畫道路開闢工程」案，經費新臺幣 150 萬元整(中央補

助款：0元、縣配合款：150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19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 110 年補助公共車船管理處營運

虧損款案，經費新臺幣 1,7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0 元、

縣籌款：1,700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20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核定補助「澎湖縣白沙之星交通船汰

舊換新綜合規劃」案，經費新臺幣 855 萬 7,450 元整（中央

補助款：0 元、縣籌款：855 萬 7,45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21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 110 年補助公共車船管理處設籍

望安、七美居民免費乘船費案，經費新臺幣 859 萬 7,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0元、縣籌款：859 萬 7,00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22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補助本府辦理「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

設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292 萬 8,500 元（中央補助款：275

萬元、縣配合款：17 萬 8,50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23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航港局補助本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

-海洋觀光計畫補助工作計畫書-澎湖縣白沙鄉岐頭漁港港

區利用整體評估規劃案」，經費新臺幣 150 萬元整(中央補助

款：150 萬元、縣配合款：0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24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公路

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及服務評鑑」

案，經費新臺幣 4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34 萬元、縣配合

款：6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25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協助經濟弱勢家

庭脫困服務-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個案管理計畫

-理財教育」案，經費新臺幣 9 萬 4,6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9 萬 4,600 元、縣配合款：0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26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

福據點計畫(本縣七美鄉多功能長照服務據點興建工程第 1

次變更設計)」案，經費新臺幣 272 萬 3,489 元整(中央補助

款：0元、縣籌款：272 萬 3,489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27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

「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6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479 萬 9,000 元、縣配合款：120 萬

1,00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28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向海致敬-第二類漁港暫置區廢棄物處理補助計

畫」案，經費新臺幣 2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180 萬元、

縣配合款：20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29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

「遊蕩犬管理精進措施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167 萬 3,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158 萬元、縣配合款：9 萬 3,00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30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辦理「澎湖縣小型動物焚化爐增建圍牆

及焚化爐鐵皮屋彩繪」案，經費新臺幣 103 萬元整（中央補

助款：0元、縣籌款：103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31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海洋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七美海島

三生規劃示範島嶼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100 萬元整（中央

補助款：100 萬元、縣配合款：0 元、七美鄉公所配合款：

12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32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

「強化偶蹄類草食動物牛結核病檢驗標識及保定工作」案，

經費新臺幣 12 萬 4,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11 萬 1,000 元、

縣配合款：1萬 3,00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33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補助本府辦理「110 年度澎湖縣保護區及自然地景經營管理

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9 萬 4,800 元整（中央補助款：0 元、

縣配合款：9萬 4,80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34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本府補助本縣農會辦理「澎湖縣農會農畜產

品集貨倉儲加工處理場整修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860 萬元

整（中央補助款：0 元、縣籌款：860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35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文化部補助本府辦理「當文創遇見美學-澎

湖文化創意論壇」案，經費新臺幣 2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

180 萬元、縣配合款：20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36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內政部補助本府辦理「110 年澎湖縣文化園

區廣場風華再現計畫」案，經費新臺幣 1,000 萬元整(中央

補助款：900 萬元、縣配合款：100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37 案：財團法人澎湖縣文化基金會 109 年度決算書。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38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公

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第 1 波)-市區汽車客運業車輛汰

舊換新案，經費新臺幣 4,219 萬 6,300 元整（中央補助款：

3,068 萬 3,000 元、縣配合款：1,151 萬 3,30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39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公

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第 1 波申請計畫「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

虧損補貼-既有路線（110PHC01)」案，經費新臺幣 2,66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2,660 萬元、縣配合款：0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40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度公

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構建候車亭 2 座」案，經費新臺

幣 86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50 萬元、縣配合款：36 萬元）。 

決 議：同意墊付。 

第 41 案：請惠予同意墊付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辦理

「110 年吉貝漁港航道浚深工程(不含設計)」案，經費新臺

幣 600 萬元整（中央補助款：420 萬元、縣配合款：180 萬

元）。 

決 議：同意墊付。 

 

丁、 議員提案 

第 1 案：提案人：陳振中 

案  由：建請補助湖西鄉北寮社區活動中心修繕工程 150 萬元整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2 案：提案人：許育愷 

案  由：湖西鄉 12 號線潭邊村海堤至許家村真靈殿前路燈重新更換計

23 盏，以提供兩村村民互訪聯誼往返行車交通安全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3 案：提案人：許育愷 

案  由：建請縣府儘速改善南寮村 19 號至 35-1 號前道路，該路破損不

勘，路面刨除重鋪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4 案：提案人：許育愷 

案  由：湖西鄉 13 號線湖西村至白坑村道路，兩側排水溝現狀系土溝，

雜草叢生，影響景觀及行車交通安全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5 案：提案人：呂光宇 

案  由：請整修安宅里 203 號縣道路口，東將軍廟起向西至安宅里西將

軍廟約 250 公尺道路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6 案：提案人：呂光宇 

案  由：請整修東衛尖角社區東衛 289 號向東至東衛 300 號與 295 號(T

型路口)道路，及左右各 25 公尺道路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7 案：提案人：陳佩真 

案  由：建請縣府在望安鄉東吉村續建環島道路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8 案：提案人：陳佩真 

案  由：建請縣府在望安鄉花嶼村道路(建設)改善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9 案：提案人：陳佩真 

案  由：建請縣府將望安鄉花嶼村夫妻石設計成為花嶼在地地標藝術

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0 案：提案人：陳佩真 

案  由：建請縣府於望安鄉東安潭門港興建一座入口藝術地標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1 案：提案人：陳佩真 

案  由：建請縣府於望安鄉中社村道路水溝加蓋乙案(如圖示)，以維

人身安全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2 案：提案人：陳佩真 

案  由：望安鄉郵局通往西安產業道路(農 5)，建請水溝加蓋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3 案：提案人：陳佩真 

案  由：建請縣府於望安鄉南方四島(東坪、西坪、東吉)興建海水淡

化機組，以解決鄉親用水問題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4 案：提案人：陳佩真 

案  由：建請縣府於望安鄉東吉村碼頭興建涼亭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15 案：提案人：陳佩真 

案   由：建請縣府修復望安鄉中社岩川至西安村里道路案(如圖示)。 

決   議：照案通過。 

散會：下午 4 時 6 分 

 


